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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1355) 

 

須予披露交易： 

就位於中國深圳市的該等物業更新租約 

租賃協議 

 

於 2019 年 7 月 18 日，租客與業主就更新該等物業之租約訂立一份租賃協議。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 號，當本集團以承租人身份訂立租賃協議時，本

集團應確認使用權資產以代表該物業可供本集團使用的權利，其金額約為人民

幣 1,120 萬元，乃參考固定租金的現值（按相等於本公司於租賃協議整個年期

內的遞增借款利率的折現率折現）後計算。故此，按上市規則的定義，租賃協

議及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將被視為本集團收購資產。 

 

上市規則的涵義 

 

由於本集團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 號就租賃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

所確認的使用權資產金額的最高適用百分比率（定義見上市規則）超過 5%但

低於 25%，故根據上市規則第 14 章，租賃協議構成本公司的一項須予披露交

易，因而須遵守上市規則第 14 章項下通告及公告規定。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 2019 年 7 月 18 日，租客與業主就更新該等物業租約訂立租

賃協議。 

 

租賃協議的主要條款載述如下。 

 

租賃協議 

 

日期：   2019 年 7 月 18 日 

 

訂約方： 

租客：   深圳盈的旅業有限公司，一間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 

業主：   深圳創華合作有限公司 

 

相關物業：   中國深圳市南山區南山大道 2009 號億利達精英綜合樓 1 樓部

份及 3 層至 6 層 

 

總樓面面積：  7,079 平方米 

 

租約年期：   2 年由 2020 年 1 月 1 日開始 

 

租金：   每月人民幣 536,588 元 

 

用途：    酒店營運 

 

租金的釐定基準及其他資料 

租賃協議的條款（包括租金）乃業主與租客經公平磋商後釐定，且已參考該等物

業相似類型、樓齡及地段的物業的現行市場租金。 

 

租客根據租賃協議應支付的租金及其他金額預期將以本集團的內部資金來源支

付。 

 

有關訂約方的資料 

 

本集團及租客 

本集團主要於中國從事酒店經營及提供酒店顧問與酒店管理服務等相關業務。 

 

租客為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其主要從事於酒店營運。 

  



業主 

業主為一家於中國成立的公司，其業務範圍主要（其中）包括租賃物業及經營停

車場。 

 

就董事於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盡悉及確信，業主及其最終擁有人為獨立

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定義見上市規則）的第三方。 

 

訂立租賃協議的理由及裨益 

本集團主要於中國從事酒店經營及提供酒店顧問與酒店管理服務等相關業務。本

集團目前擁有的其中一間酒店，南山店，位於更新租約的物業，該物業的現有租

賃協議將於 2019 年 12 月 31 日到期。董事會相信，更新租約會對本公司的未來

發展產生正面影響。經考慮上述的理由及裨益，董事會認為，該租賃協議的條款

及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屬公平合理及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的整體利益。 

 

上市規則的涵義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 號，當本集團以承租人身份訂立租賃協議時，本集

團應確認使用權資產以代表該物業可供本集團使用的權利，其金額約為人民幣

1,120 萬元，乃參考固定租金的現值（按相等於本公司於租賃協議整個年期內的

遞增借款利率的折現率折現）後計算。故此，按上市規則的定義，租賃協議及其

項下擬進行的交易將被視為本集團收購資產。 

 

由於本集團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 號就租賃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所

確認的使用權資產金額的最高適用百分比率（定義見上市規則）超過 5%但低於

25%，故根據上市規則第 14 章，租賃協議構成本公司的一項須予披露交易，因

而須遵守上市規則第 14 章項下通告及公告規定。 

 

釋義 

於本公告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董事會」     指董事會 

「本公司」  指朸濬國際集團控股有限公司，一間於開曼群島

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其已發行股份於聯交所主

板上市 

「關連人士」    指具有上市規則賦予該詞之涵義 

「董事」     指本公司董事 

「本集團」     指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 指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號「租賃」，當中載列有關確認、計量、呈列

及披露租賃的原則 



「香港」    指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業主」     指深圳創華合作有限公司 

「上市規則」    指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中國」  指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本公告而言，不包括香港、

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及台灣 

「該等物業」  指中國深圳市南山區南山大道 2009 號億利達精

英綜合樓 1 樓部份及 3 層至 6 層 

「人民幣」     指人民幣，中國法定貨幣 

「平方米」     指平方米 

「聯交所」     指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租賃協議」  指業主與租客於 2019 年 7 月 18 日就該等物業

訂立之租賃協議 

「租客」  指深圳盈的旅業有限公司，一間本公司之間接全

資附屬公司 

 

承董事會命  

朸濬國際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及行政總裁  

叶樹生  

 
 
 
香港，2019 年 7 月 18 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以下董事:  

 
執行董事：    叶樹生先生 

      
非執行董事：   袁富兒先生(主席) 

     胡性龍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吳吉林先生  

杜宏偉先生  

李舟女士 


